
近日，“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患病，家人众筹百
万”的消息引发公众质疑。资产情况是否会影响众筹
标准？筹款金额是否过大？网络众筹平台是否担负起
了审核责任？记者尝试在轻松筹、水滴筹、爱心筹三大
网络众筹平台发起筹款申请，发现提交并通过审核十
分容易，病情、医疗费用、财产状况等不会影响申请金
额。三家客服告诉记者，可以先转发链接筹款，相关证
明材料之后慢慢补齐。 （5月8日《新京报》）

网络众筹平台目前这样的信息发布机制，已经意
味着众筹乱象的不可避免。不管是花钱购买的患者病
历，还是通过电脑PS的虚假诊断证明，都能很容易地
通过各大众筹平台的审核，然后开始发起募捐。至于说
把小病夸成大病，隐瞒家庭财产信息，过度筹款等等问
题，自然更加不在话下了。为此网友把质疑的矛头对准
了众筹平台，认为他们应该肩负起信息审核，确保求助
信息真实的责任来。这样的要求看似没有问题，但是客
观而言却超过了众筹平台的能力范围。

换句话说，众筹平台确实具有核实并保证求助
者信息真实性的责任与义务，但是限于人力、物力

等方面的条件，在目前条件下确实很难完全依赖平
台自己的能力去做好这项工作。如果一定要求平台
达到网友的这种要求，非但有强人所难之嫌，也可
能导致平台只能停止众筹业务。所以说，我们在强
调平台责任的同时，更要寻求其他解决问题的办
法，而目前比较可行的，就是从发起众筹的用户的
角度入手来确保信息的真实。

具体说来，一方面是完善申请流程，让众筹申
请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为此可以
增加声明签字、责任自担、权利知情等明确的签署
环节；另一方面，在众筹发起者的信息公开方面要
让社会有发现的机制，充分利用熟人社交加强对信
息真实性的监督。而从根本上来看，目前整个社会
要加快建立“信息由个人负责”的机制，这是因为当
前我国社会存在机制倒错的问题，将保证信息真实
性的责任推给监管者而不是信息发布者。理想的状
态应该是通过流程完善，让参与者意识到责任边
界；通过实质性惩罚，让参与者不敢造假。这样才能
从根本上最大限度保证网络众筹信息的真实可靠。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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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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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评

5月6日晚，西藏安多县林业局对非法穿越国
家自然保护区的李志森、冯浩以及冯浩女友林夕
（化名）三人作出行政处罚，各罚款5000元。冯浩表
示，只要安多县林业局拿出搜救的证据，他会支付
搜救的相关费用。昨日下午3人已缴纳了罚款。

（红星新闻5月8日）

事实上，当事人搞混了一个概念，按照当地林
业部门的说法，这5000元全是罚款，并不包含救援
费用。这意味着，即使当地没有进行任何搜救，从
无人区走出来的驴友也会收到罚单。同时，除了行
政处罚，当地还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受助者承
担救援费用。这并非没有先例，此前黄山景区就发
布消息称，被救助人要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

至于当事人的其他疑问，其实不难回答。首先，
当地早已明文规定，未经允许进入羌塘无人区罚款
100 元到 5000 元，之所以是最高额罚款，与其带来
的社会影响有直接关系。毕竟，考虑到在无人区失
联50天还能成功走出，负面效应明显，也许很多热
衷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驴友已经跃跃
欲试了。

其次，“我没报警，我就不该承担费用”的逻辑
不通。林业部门是在接到当事人队友的报案后展开
救援的，而这种救援并非是明码标价的商业救援
——谁雇人谁埋单，所以，如果当地要追索这笔费
用，理应是“谁受益谁埋单”。

最后，不应单纯以“是否成功找到”来讨价还价。
羌塘无人区有近30万平方公里，且地形复杂，凭借
有限的搜救力量，找不到很正常，但绝不能因此而否
定搜救的价值和意义。说难听点，当事人如今这副嘴
脸实在有点让人看不过去，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也让那些在漫漫荒漠中找寻他的人们齿冷。
“不给别人添麻烦”是成年人普遍的道德共识，

但很多人却误解了这句话，以为只要自己没求助，
就不会给他人添麻烦。要知道，从来就没有真正孤
立的个体，亲朋好友或陌生的路人，都不会放任一
个鲜活的生命随意地消逝，而政府也有救助公民的
责任。所以，只要进入公共空间，每个人都无法想
怎样就怎样。

给别人添麻烦，还是主动找来的麻烦，没道理
不付出代价。无偿的公共救援，应当针对意外的天
灾人祸，而不包括明知故犯——明令禁止进入的区
域，依然要执意前往，没理由让全体纳税人为意外
埋单。按照《旅游法》的有关规定，旅游者接受相关
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
费用。这意味着，有偿救援在法律上并无障碍。

考虑到这名驴友的态度和事件的社会影响，当
地林业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先行政处罚、再法律诉讼
的方式对其进行惩戒：既是对公共救援力量被无度
挥霍的一种反击，也会让那些试图效仿的驴友看
清，公共救援并非免费的后勤保障，任性的代价也
不可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 宋鹏伟

漫画：朱慧卿

治理骚扰电话
要铲除“赢利点”

近期，不少用户频繁接到号码以“95”
开头的骚扰电话，包括推销贷款、房产等不
同内容，有用户称曾一天接到20多个95开
头的骚扰电话。

（详见本报今日3版报道）

骚扰电话，既然是社会的公害，更是一
个治理上的老大难问题。要实现治理上切
实有效，铲除“赢利点”无疑是个关键。

自从骚扰电话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
舆论一片哗然，工信部、最高法、最高检、公
安部、司法部等 13 个部门就给予了高度重
视，去年 7 月联合发文，决定从去年 7 月起
至今年 12 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综合整
治骚扰电话专项活动。

何以在有了要求和规矩之后，骚扰电
话依然能够我行我素，甚至呈现愈演愈烈
之势？很显然，这还是“赢利点”在作祟。据
艾媒咨询发布的《2019 中国骚扰电话市场
状况与用户感知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中
国骚扰电话拨打量已超过了500亿次，而由
销售电话和骚扰电话支撑起来的中国呼叫
中心市场规模2018年就达到了190.2亿元，
也足以说明了骚扰电话不绝有利益在驱
使。

只可惜，症结如此明显，在具体治理骚
扰电话时，竟然还是强调消费者举报，依赖
这些毫无技术手段的普通民众去跟那些掌
握着技术优势的拨打骚扰电话的人或公司
作斗争，或者跟那些通过虚假手段代办拨
打骚扰电话的电信增值业务的公司作斗
争，乃至把扮演着监守自盗角色的运营商
当成了拦截骚扰电话的“主力军”。可以说，
这也是骚扰电话屡禁不绝甚至有增无减的
真正原因，更是决定综合整治骚扰电话的
专项活动成败的关键所在。

骚扰电话，降低了通讯工具的通话功
用，让许多人错过了重要的机遇，甚至给一
些人造成了人际关系的误解甚至终身遗
憾，可以说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此
时，强调综合治理的同时，一定要明确督办
主体责任，本着标本兼治原则铲除“赢利
点”，骚扰电话才有望阴魂散尽，还现代人
一个干净的通讯生态。

贺成

从拒交罚款到缴纳
这是教科书式的惩戒

网络众筹如何确保求助信息的真实性

宁海县越溪乡有18户村民，手里拿着土地证，
但是房子早已被夷为平地，如今杂草丛生。十多年
来，这18户统一拆迁的村民只能自己解决住房问
题，很多人至今在外租房度日。为节省租金，有的长
年租住破旧老屋。这些年来村民一直在向村、乡反
映拆迁安置没着落的问题，却一直没有结果。

（据《宁波晚报》）

村民旧房究竟为啥被拆除？新家为何没着落？
当初是否有拆迁协议？都有哪些约定？如今保存在
谁手里？此外是否还有口头约定？——搞清这些疑
问的确需要花费时间，但只要“认真”两字，终究能
够搞得清楚；乡里主要领导换了，后来就任的需要
调查研究，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其中的是非曲直一
言难尽嘛。

但这笔旧账不但十多年仍未理清，而且尚无解

决问题的时间表，这就让人难以接受。
难道基层村民的利益与疾苦，真的被“屏蔽”了

吗？
切实保障百姓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需求，是让

民众过上好日子的起点。都说百姓利益无小事，18
户村民老房子拆除与新家园筹建，这事怎么看都不
算小。退一步说，就算当初拆迁时签订的书面与口
头协议的确存在异议，村支书的说法和村民有些差
异，在村民反映问题以及相关人员“调查研究”期
间，也不该任由那些村民自己租房度日，有的以菜
地棚房为家。更何况，从当地村民的收入情况来看，
有些家庭与贫困标准不相上下，就算从扶贫、脱贫
的角度，也不该如此罔顾民生疾苦，将此当作“合同
纠纷”来处理，且一拖十多年。

可能有人会说，市场经济讲求的是契约精神，
老屋拆迁得遵守约定，按协议办事，现在很多村民

手头没有留存协议，也难怪这事不好处理了。这就
怪了，如果说长期生活在山区农村的村民缺乏相关
意识，致使留下“说不清楚”缺憾的话，那么，作为拆
迁方，总不该不懂签订相关协议的规矩吧？还有相
关地方与部门，难道可以听任这种“不正不规”的拆
迁在眼皮底下发生吗？由此看来，相关人员是“有
意”还是“无意”才导致了后来村民的这种窘境，也
得好好调查一番。

十多年仍未给那些拆迁的村民一个合理的交
代，说不过去，也看不下去。我们一切工作出发点、
落脚点都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些山区基层村民
的利益也应该得到守护，疾苦应该得到关注，而绝
不该被层层山峦所“屏蔽”。因此，当务之急，是在依
法办事、理清旧账的同时，尽快解决村民“想要一个
家”的基本愿望。

胡晓新

基层村民的疾苦不该被“屏蔽”

投稿邮箱：jinbaopinlun2012@126.com


